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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供销合作社
新式犁具供给与农业互助合作

———以山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苏泽龙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当时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此
前不断探索的基础上，新中国在城乡普遍建立供销合作社，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网络。
为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农具缺乏问题，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在农村生产
物资流通中的渠道作用，积极推广新式犁具，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粮食产量，还促进
了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供销合作社作为国家、市场、农民之间的重要媒介，为促进农村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协调适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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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努力为推进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

②代表性成果如，李攀：《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２）》，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２０１９
年博士学位论文；王军、李霖、苑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供销合作社百年演进及基本经验》，《学习与探
索》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信瑶瑶：《中国共产党农村合作经济的政策演进及其理论创新》，《兰州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８期；等等。

③代表性成果如，李建中：《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１０）》，南京大学２０１０年博士学位论文；李学
桃：《供销合作社在１９５４年湖北水灾救灾工作中的作用论述》，《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等。值
得一提的是，地方志编纂部门在编写本地史志时，亦设有专门的“供销合作社志”，已出版的如，河北省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４５卷《供销合作社志》，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山西省地方志办
公室编：《山西省志·供销合作社志》，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等等。

合作社出现于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合作社工作，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
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次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
社章程（草案）》等文件。１９５４年７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建立
了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供销合作社
作为党领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是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①。

学术界对供销合作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十分重视，已有研究既有长时
段、宏观性的分析②，也有聚焦某一地区或某一历史时期的微观研究③，相关史料整理亦颇为

２０１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24.05.011



苏泽龙　 　 新中国成立初期供销合作社新式犁具供给与农业互助合作———以山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丰富①。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经济史、制度史等领域，亦多采取自上而下的观察视角，注
重对相关政策及其实施过程的研究，而对供销合作社具体业务给当时农业生产、农村社会带来的影
响则关注不多。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目标不只是将农民所需要的产品从生
产领域引入流通领域，还通过购、销、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将农民组织起来。１９５１年，刘少奇在《关于
合作社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农村供销合作社，一方面，或者首先是，把农民当作生产者组织起来，
为农民推销除自己消费以外的多余的生产品，供应农民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②尽管
新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使农村生产关系得到了彻底调整，但由于当时广大农民仍然使用着落后的
生产工具，故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必须有新的生产力予以供给，而在这方面，供销合作社发挥了巨
大作用。本文以山西省为例，研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供销合作社新式犁具供给与集体化生产方式之间
的互动关系，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供销合作社生产资料供给对当时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组织的
影响。
　 　 一、党领导合作社工作的基本历程及其探索过程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就出现了合作社，开始是由农民入股组建，其目的
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相互的利益的组织”③。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又陆续建立了具有供销内容的综合性合作社，如延安南区合作社。合作社一方面向农民供应农具、
食盐等生产、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收购推销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等产品。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领
导下，东北、华北解放区普遍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各地普
遍建立供销合作社，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１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普遍组织供销合

作社。这是把小生产者和国家结合起来的一根经济纽带。”④同年９月１５日，张闻天在《关于东北经
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也指出：“如果没有广大的供销合作社为桥梁和纽带，把小生
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就无法在经济上对于千千万万散漫的小生产者实
行有力的领导，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的建设。”⑤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明确规
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
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⑥《共同纲领》还就合作社经济的具体形式作出说明：“鼓励和扶助广大劳
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
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⑦
１９５０年７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召开第一届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

（草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草案）》等重要文件，并成立了供销合作社的全国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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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全国供销总社编辑出版《中国供销社合作社史料选编》（共４辑），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
要资料。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３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０９页。
史敬棠、张凛、周清和等编：《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史料》（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
７５页。
全国供销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２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９４页。
全国供销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２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９５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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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消费、信用、生产、渔业和手工业合
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全国各地着手供销合作社的创建工作，截至１９５２年底，“基层供销合作社已
发展到３． ５０９６万个，拥有社员１． ４７９６亿人，占农村人口的１ ／ ４，职工１００万人”，从商品销售量上
看，１９５２年“全国供销社商品零售额５０． １亿元，占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的１ ／ ３，其中农村生活资料零
售额占社会零售额的３１． ７％，生产资料零售额占农村社会零售额的４７． ５％，国家的化肥、农药、新式
农具等主要是由供销社经营的”①。供销合作社已经形成一个遍布全国广大农村的网络体系。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
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农村，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
性空前高涨，但农业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缺乏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多现实困难，广大农民迫
切需要互助合作。如何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既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困难，又逐步引导个体农民走向
集体化生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早有预见，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
“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
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
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
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
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
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②。这充分说明，新中国在城乡
普遍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不仅是作为城乡商业物资流通的重要枢纽，同时还要起到改造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改变农村社会的重要作用。
１９５４年７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修改社章，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

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正式建立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７年，
迅速发展的供销合作社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商业流通体系。围绕“为农村生产
服务，支援国家工业化”③的经营方针，供销合作社通过构建新型商业关系缓解了小规模的农业生产
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不仅为农民供应生产所需的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还发挥了在流通领域、生
产领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作用，比较系统地解决了在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农业国家，把千
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小生产者，“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
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④的问题。恩格斯曾提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对于小农的任
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⑤。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
党和国家对农村供销合作社领域的建构，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进行的实践探索，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传统农业、农村社会的改造起到了积极作
用。正如薛暮桥所指出的：“我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起始于供销合作社在全国范围的
建立，即首先是在流通领域，随后才在生产领域，逐步引导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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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重一：《刍议刘少奇的“供销合作社制度”》，载史全伟主编：《刘少奇思想研究资料》，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３２—１４３３页。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１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０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版，第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５页。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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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业生产需求与供销合作社供给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人民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农民在获得土地后，由于生
产资料匮乏，农业生产依然面临窘境①。当时对全国１５０００多户农家的调查显示，农村不仅新式犁
具极少，旧式农具也严重不足。每百户农家平均只有新式犁具０． ０６部、旧式犁具５３． ９部，每百户贫
农的犁具占有量则更少，新式犁具为０． ０３部、旧式犁具为４１． ３部②。全国１４． ７亿余亩耕地所需农
具平均缺少３１％，其中平均负担３０亩耕地为宜的旧犁具，当时却要负担４６亩耕地③。即使在早已
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生产资料的缺乏仍是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调查显示，当
时山西省５个典型村“平均每户富裕中农有两头大牲口，中农平均不到一头，贫农平均三户才有一
头。太行山区许多村子，平均三、四户才有一条驴”，“在各个老解放区，犁、耧、耙齐全的农户只占少
数，水井、水车、大车、小车都不够最低的需要”④。农具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水平的提高。

生产工具的缺乏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以山西省为例，１９４９年山西省稷山县粮食平均亩产仅
３０公斤⑤，新绛县小麦平均亩产３６． ５公斤⑥，夏县平均亩产６４公斤⑦，河曲县平均亩产４２公斤⑧。
若要持续、稳定地提高粮食产量，必须有充足的生产工具，但当时山西各地犁、镢、锹、锄等各种农具
十分短缺。大同市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和平解放后曾统计：“郊区各县共缺犁８１０００件、耧８０００件、耙
６０００件、镢４８００件……其他农具也短缺很多。”⑨

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１９５１年１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农具工作会议，提出“迅速增
补旧农具，稳步地发展新农具”�10的方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副司长孙景鲁在会议中
提出，新农具工作的重点“在制造种类方面，应以犁为主，因新式犁能深耕增产，防治病虫旱害，价格
较廉，构造亦不复杂，而农民又特别需要”�11。与传统旧式犁具比较，新式犁具耕地深度能提高２ ～ ３
寸，可以整体翻压表土，有利于掩盖杂草，暴露病菌和虫卵，便于灭虫和防治。同时，新式犁具碎土
充分，有利于改善土壤结构，吸收水分，增进土壤肥力，效率较旧式犁具提高１ ／ ３左右�12。新式犁具
推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工具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方面。

山西是革命老区，供销合作社在各地农村成立得比较早，工作基础较好，“１９４９年７月，山西省
的县合作社已发展到６１个，区合作社１３个，基层社２６９４个，职工有１５３８５人”�13。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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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山西省合作总社（山西省供销合作社的前身）成立，统一领导全省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生产等合
作社，到１９４９年底，“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已初步形成”①。新式犁具推广初期，由于当时农民受教
育程度低，尚不能很好地接受新鲜事物，新式犁具推广存在较大难度，山西各地供销社便积极开展
新式犁具宣传工作。晋城供销合作社将新式犁具分拨到各分销处去作展览，老乡们听了新式犁具
的优点，但由于没有实际使用过，不信它有效。供销社的销售人员就带着新式犁具实地试验。在唐
安村，供销合作社二位工作人员套上新式犁，叫老乡们扶着，犁地二三十丈，在场的四五个青年也尝
试拉了一阵，感觉不错，一下子就耘了十几垄。６５岁的老农王庆荣蹲在耘过的地里，扒拉着土说：
“再大力气的男子汉也犁不了这么深、这么细。”②

由于与旧犁具相比，新式犁具相对复杂，有群众担心“好使不好修，零件坏了没处换”③，担心
“用不起”。山西各地供销合作社不仅教会农民用好新式犁具，还积极做好售后服务工作。解县南
庙供销社门市部营业员都学会了修理与使用技术，做到“门市部也是修理部”“营业员也是技术员”，
同时每逢集、会进行商品展览、技术示范，平时组织铁匠、木匠巡回修检④。通过供销合作社的宣传
和技术服务，农民打消了思想顾虑，购买和使用热情逐渐增高。

实践证明，新式犁具的使用有助于增加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村生产力。不少地方增加犁地次数，做
到了土地深耕，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积极影响。山西《关于１９５１年半年来新式农具推广工作情况的通
报》称，“综合各地试验情况，在同一耕作条件下，７时步犁每日可耕地７亩，旧犁每日可耕地３亩半，新
式犁较旧式犁提高效率２倍”⑤。山西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６０亩完全使用新式步
犁耕地”，当地２４２亩秋田中，“谷子地和丰产玉米田全部犁、耢、耙各３次，普通玉米地也做到犁、
耢、耙各２次，都做到了细耙细耢保墒，适时下种”⑥。解县阎家村使用新式步犁后获得大丰收，各种
作物生产总值超过解放前２． ６倍，并于１９５２年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丰产模范村”光荣称号⑦。新式
犁具拉得稳、翻土好、耕得深、犁得快，受到群众普遍欢迎，一首名为《新式犁》的快板曾这样夸赞道：
“又坚固，又轻巧，能除虫卵能除草，碎土匀整保养料，庄稼根深打头高。”⑧
　 　 三、犁具推广与农业互助合作
　 　 供销社的普及和推广提高了大家的认识，使群众了解到新式犁具制造工艺高、材质用料好、使
用效率高等特点，但由于新式犁具价格高于传统犁具，对于力量单薄的个体农户来说，购买新式犁
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是新式犁具推广中依然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国家通过供销合作社在
引导农民使用新式农具的同时介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以生产力供给的方式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
化，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省志·供销合作社志》，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１页。
《高平工作典型经验材料》，高平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Ｃ２ －６ －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业机械管理总局编：《新式畜力农具工作参考资料》第１集，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５５年版，第１１页。
《山西省合作社联合社召开改善基层社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报告》，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Ｃ９２ － １ －
１０１。
《关于１９５１年半年来新式农具推广工作情况的通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Ｃ４９ － ５ － ４５ － ４６。
杨志勤：《平顺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超额完成春播计划全力投入夏季生产》，《人民日报》１９５２
年６月３日。
杜任之：《介绍一个丰产模范村———山西解县阎家村》，《人民日报》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９日。
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快板创作选集》，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６６页。



苏泽龙　 　 新中国成立初期供销合作社新式犁具供给与农业互助合作———以山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山西各地互助组通过集资方式，有效解决新式犁具中个人资金缺乏的问题。太原市南街村王
变全互助组筹集资金购买了一部新式步犁，开垦１０亩荒地种水稻，后获得丰收，产量比一般单干户
增产３０％ ～４０％①。“定襄县高村原来没有一个互助组，在村里推广了步犁后，村民杨明章首先集
股伙买，不到一个月，买回新式步犁１４部，以步犁做基础高村组织了１４个互助组”②。在当时新式
犁已成为许多农民发展生产的迫切需求时，山西各地供销社因势利导，积极通过新式犁具的供应，
提高个体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山西陵川柏崖村供销合作社与９个
互助组订立供应新式犁具合同后，“全村劳力都参加了互助组，互助组员都成了合作社社员。互助
组的公积金５６石粮食，大部存在合作社里。平原盂县田丈联村社与陈书骞互助组订了结合合同后，
由于及时地供应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互助组适时地种上了１２６亩棉花，群众看到互助组与合
作社结合的好处，纷纷要求参加互助组，该组很快由５户增到３１户，在它影响下又发展了１６个互助
组，使该村９４％的人口都组织到互助组里”③。
１９５１年，山西省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结合山西老区互助组织的情况，强调农村互助组发展要

与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使用先进工具相结合，以进一步加强老区互助组建设，促进生产发展④。为积
极贯彻政府对互助组的扶植奖励政策，各地供销社优先分配新式犁具给互助组使用，为互助合作生
产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定襄县高村杨明章互助组为了发挥新式犁具的效能，打破了７户的耕地地
界，使互助组的土地可以集中使用，劳动力更加有组织，便于发展成为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⑤。
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比互助组时期增加了１６３％，并且由１６小块合成了７
大块，更便于新式犁具的使用⑥。陵川县北冶村群众看到新式犁犁地又深、又快、又平，牲口拉着不
费力，苗子长得特别好，许多人主动要求参加互助组，村民任存兴、任全有还自愿提供７斗米的公积
金。当年全村的互助组还增加了２张单把犁、２张活耧，１２张双腿耧、１架玉米脱粒机⑦。徐沟县赵
家堡村党支部书记李成绩组成的常年互助组，带头使用６部新式步犁耕地。秋后，李成绩互助组亩
均产粮１２２． ５公斤，比全村亩均１０５． ６公斤增产１６％。村民看到这一事实后，许多小互助组并成了
大互助组，许多临时互助组变成了常年互助组⑧。

在农业合作化实践中，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在农村生产物资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依托银行等
金融机构为新农具推广提供资金扶持。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国人民银行长治专区办事处所属潞城、长
治、壶关等支行积极发放农贷，扶助春耕增产。潞城支行发放贷款７９５万元、小米７０００斤，由县供销
合作社购买农具，共计犁面６００个、耧１００张。长治支行发放１万斤粮的农具贷款任务，计订购犁面
１００个、耧１４０张、耢２００个⑨。据统计，１９５１年８月山西汾阳、黎城、武乡、平顺、定襄等县已有１５００
多个互助组合伙买了新式农具，陵川县４１７部农具全部贷给了互助组。已推广的新式农具有８０％
是互助组掌握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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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资料数据看，新式犁具等工具的推广数量与互助组数量是同步增长的。据统计，山西省
１９５２年销售５时步犁、７时步犁３万多部①。而同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农业互助组数量也有明显增
长。山西省农业统计资料显示，１９５０年，山西省常年互助组占互助组总数的１３． ５％，季节互助组占
８６． ５％。到１９５３年互助组总数比１９５０年增长４９２９０个，其中常年互助组比重占４１． ５％，季节互助
组占５８． ５％（部分季节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具体见表１。

表１　 山西省农业互助组单位数 单位：个

年份 互助组数
合计 常年互助组 季节互助组

１９４９ ８８５９４ １１９７２ ７６６２２

１９５０ １５６６５０ ２１１７０ １３５４８０

１９５１ １３２０９０ ２３１２０ １０８９７０

１９５２ １９８１２０ ４１１２０ １５７０００

１９５３ ２０５９４０ ８５４８６ １２０４５４

　 　 　 　 　 　 　 　 　 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省志·农业统计志》（上），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３页。

１９５０年，山西省入组户数共计８４． ６７万户，常年互助组１６． ９３万户、占入组户数的２０％，季节互
助组６７． ７４万户、占入组户数的８０％。１９５３年，山西省入组户数共计１６５． ４７万户，总入户数较１９５０
年增长８０． ８万户，其中常年互助组比重占４３． ６％，季节互助组占５６． ４％（部分季节互助组转为常年
互助组）。具体见表２。

表２　 山西省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农户数 单位：万户

年份 入社、组
农户总计

入社户数 入互助组户数
合计 其中：高级社 合计 常年互助组 季节互助组

１９４９ ４７． ８９ ４７． ８９ ９． ５８ ３８． ３１
１９５０ ８４． ６８ ０． ０１ ８４． ６７ １６． ９３ ６７． ７４
１９５１ １０１． ７７ ０． ０６ １０１． ７１ ２５． ４３ ７６． ２８
１９５２ １２４． ７１ １． ３５ ０． ０９ １２３． ３６ ３７． ０１ ８６． ３５
１９５３ １７０． ８５ ５． ３８ ０． ０９ １６５． ４７ ７２． ０８ ９３． ３９
１９５４ ２２５． ０２ ５４． ４３ ０． １１ １７０． ５９ １１２． ８８ ５７． ７１

　 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省志·农业统计志》（上），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４页。

互助组耕地面积的数据变化，进一步说明了新式犁具在农业互助合作中发挥出作用：１９５３年，山
西省农业社、互助组的耕地面积较１９５０年增加２１５８． ５４万亩，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年互助组比重占
４５． ４％，季节互助组比重占５４． ６％（见表３）。从以上互助组织、参加农户以及耕地数量的变化来看，新
式犁具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农村互助组织发展，实现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目标。全国农业互助合
作的统计数据显示，“参加常年互助组的农户，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５． ２％增加到１９５３年２９％”，１９５３年，“初
级社已经发展到１． ５万多个，比１９５２年增加了２． ８倍，参加的农户增加了３． ７倍”②。
１９５４年，推销双轮双铧犁等马拉农具成为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点。山西省供销合作社１９５４年

冬向各地提供的１０００多部双轮双铧犁“有９０％以上供应给了农业生产合作社”③，崞县东南贾村农
业生产合作社就在短时期内“连续买了９部双轮双铧犁和３６头牲口”④。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山西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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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省志·农业机械化志》，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６７页。
杨忠虎、敖海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４９． １０—１９９３）》，陕西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１页。
《湖南、山东等省供销合作社调运春耕生产资料供应农村》，《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３月６日。
《湖南、山东等省供销合作社调运春耕生产资料供应农村》，《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３月６日。



苏泽龙　 　 新中国成立初期供销合作社新式犁具供给与农业互助合作———以山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共供应双轮双铧犁６８０８５部，为解决牵引双轮双铧犁的畜力问题，省供销社购回蒙古马２３４８０匹，
其他骡马７００多匹，向全省销售”①。“根据１９５５年１—１０月统计，全国由各级供销合作社供应给各
农业社和互助组的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就有３０多万部。此外，为了满足农民增产的要求，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业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提前把准备在１９５６年推广的双、单铧犁，运往各地。”②
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７年，“全国共推广耕、耙、……收割、脱粒等各种新式农具５００多万部，其中各种步犁、
改良犁、双轮双（单）铧犁３５０多万部”③。

表３　 山西省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耕地面积 单位：万亩

年份 农业社、互助组
耕地面积总计

农业生产合作社 互助组
合计 其中：高级社 合计 常年互助组 季节互助组

１９４９ ７６６． ２２ ７６６． ２２ １５３． ２４ ６１２． ９８

１９５０ １３５４． ９７ ０． １７ １３５４． ８０ ２７０． ９６ １０８３． ８４

１９５１ １６２８． ５７ １． ２３ １６２７． ３４ ４０６． ８４ １２２０． ５０

１９５２ ２５７２． ０４ ２６． １４ １． ４６ ２５４５． ９０ ７７３． １０ １７７２． ８０

１９５３ ３５１３． ５１ ８９． ４７ １． ５６ ３４２４． ０４ １５０６． ３５ １９１７． ６８

１９５４ ４７５７． ８８ １０６８． ６５ １． ９２ ３６８９． ２３ ２４９１． ４０ １１９７． ８３

　 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省志·农业统计志》（上），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５页。

由于看到在合作制度下促进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素得到有效的供给，农民迸发出参加互助合
作的热情。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山西农村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反映出这一情况。

张大伯笑嘻嘻，开言他就把话提：
新式步犁好家具，犁的深来犁的细，
我老汉活了五十几，今年初用这东西。
不是入了农业社，个人哪能买得起？
　 　 　 　 　 　 ……
共产党毛主席，专为人民谋福利。
号召咱们组织起，将来使用拖拉机。④

　 　 四、余论
　 　 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供销合作社的普遍建立，实现了国家对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对应
经营，成为国家—市场—农民之间的重要媒介，从供给方面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了必要保
障。针对当时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生产工具严重不足的情况，国家提供了犁、耙、水车等大量必需
农具，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粮食产量。作为国家经济体系组成部分的供销合作社，通过推
广新式犁具引导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互助合作发展生产，实现了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改造，在农
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校：马延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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